台南市六甲國民小學胡陳暖女士獎助學金實施要點

1、 緣起：                                                                    中華民國97年2月27日初訂
         胡陳暖女士係台南市六甲區人，世居六甲里，早年畢業於六甲國小，是一個賢慧勤勞，善良樸實的女性。她於生前對於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視，靠著省吃儉用、刻苦耐勞的精神將兩個兒子撫養成人，讓其接受完高等教育。同時對於鄉里街坊也多所關懷，深受敬重。其公子胡書賓與胡誌芳先生，為紀念母親，延續其母親對子女的養育之恩及慈愛之情以擴及於對鄉里子弟的關愛，特自民國97年2月起，捐贈獎助學金新台幣壹佰萬元整予六甲國民小學（分二期捐贈，第ㄧ期75萬元；第二期25萬元），設置胡陳暖女士獎助學金（以下簡稱本獎助學金）以每年定期孳息方式，提撥利息及本金嘉惠本校清寒學生，以鼓勵清寒學生勤奮向學。

       本校為善盡本獎助學金之管理責任，特訂定本實施要點。

2、 設置管理委員會及工作要項：

(1) 管理委員會：由校長兼任主任委員，教務主任兼任副主任委員，訓導、總務、輔導室主任、主計、出納兼任委員。校長因事未能主持時，則由副主任委員主持，管理委員會負責審核、發放獎助學金等業務。

(2) 管理方式：本獎助學金以專款專戶方式，除本辦法指定之獎助用途外，不得挪為他用，每年孳息後轉入學校公庫，納入學校會計程序後支出。設出納一人(由學校出納兼任之)。基金由校長、主計、出納等印鑑向金融機關設置專戶管理。
3、 申請資格、項目、名額、金額：凡本校在學學生符合下列規定者均可申請： 

(1) 獎助學金：

1. 申請資格及金額：(每年三月、九月底前申請，每學期發放1次)

  (1)清寒學生助學金(導師證明)，二至六年級各1人，每人2000元，名額6名。

  (2)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導師證明)，二至六年級各1人，每人2000元，名額6名。

  (3)上述1、2項不重複申請，每戶限1名，發放時間，每學期開學後二個月內。

  (4)委員會得視年度孳息金額及本金餘額，增減發放名額。

(2) 學生急難救助金：

  (1)申請資格：學生或家庭發生突發事故，生活陷入困境或急需協助者。

  (2)經導師證明或相關單位證明。(事發半年內申請，逾期無效)

  (3)金額：每事件最高10000元。

  (4)委員會得視年度孳息金額及本金餘額，核定發放名額。

4、 附記

(1) 各項獎助學金發給之單據，留基金會存查。並於每學年度終束時，由兼任出納製表經委員會複核後，函知捐贈代表人胡書賓與胡誌芳先生。
(2) 本實施要點經捐贈代表人胡書賓與胡誌芳先生同意及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於委員會討論通過後修訂之，並通知代表人。  

(3) 本獎助學金預定使用期限為15年，每年預定7萬元，行政業務由本校輔導室承辦。         

